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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 市 人 民 政 府
济政字〔２０２０〕８号

济南市人民政府
印发关于在新旧动能转换中做大做强
文化产业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

各区县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 （单位）：

现将 《关于在新旧动能转换中做大做强文化产业的若干

政策措施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济南市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３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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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在新旧动能转换中做大做强

文化产业的若干政策措施

为加快推动文化产业成为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和提升省会

城市竞争力的重要驱动力，将济南打造成为带动全省、辐射

周边、承接京沪的全国重要文化产业区域中心城市，结合我

市实际，制定若干政策措施如下。

一、支持文化企业做大做强

１．对年经济总量 （文化产业单位包含增值税的年营业

收入，部分文化产业单位仅含年经济总量中的文化产业部

分，下同）首次突破１亿元、１０亿元、５０亿元、１００亿元

已纳入统计的文化企业，同时参考对地方财政贡献率，分别

给予１００万元、５００万元、１０００万元、２０００万元的一次性

补助。（牵头单位：市文化和旅游局，责任单位：市统计局、

市税务局）

２．对首次提名或入选全国文化企业３０强的文化企业，

分别给予１００万元、５００万元一次性补助。 （牵头单位：市

文化和旅游局，责任单位：市委宣传部）

３．对新增 （含新引进）规模以上文化企业，给予３０万

元一次性补助。分三年兑现，第一年兑现１５万元，第二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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兑现１０万元，第三年兑现５万元。已纳入规模以上文化企

业库，经济总量连续三年增长的企业，年经济总量低于

２０００万元的，在５００万元的基础上，每增加５００万元给予

１０万元补助；年经济总量２０００万元 （含）以上１亿元以下

的，在２０００万元的基础上，每增加１０００万元给予２０万元

补助。（牵头单位：市文化和旅游局，责任单位：市统计局、

市税务局）

４．对新引进的全国３０强文化企业，给予５００万元一次

性补助。分三年兑现，第一年兑现５０％，第二年兑现３０％，

第三年兑现２０％。 （牵头单位：市文化和旅游局，责任单

位：市统计局）

二、支持重大产业项目和载体建设运营

５．建立全市文化产业重大项目统计库 （有关入库规则

另行制定），入库项目凡通过立项评审且实质性启动建设的，

给予１００—３００万元的一次性补助。分三年兑现，第一年兑

现５０％，第二年兑现３０％，第三年兑现２０％。列入 《济南

市新旧动能转换文化产业专项规划 （２０２０－２０２２年）》的重

大文化产业项目 （有关准入退出办法另行制定）将自动进入

全市文化产业重大项目统计库。对于特别重大、双招双引的

文化产业项目，采取 “一事一议”方式确定是否入库。（牵

头单位：市委宣传部，责任单位：市文化和旅游局）

６．建立市文化产业园区库 （有关入库规则另行制定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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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库园区可申请园区类扶持补助 （有关扶持补助政策另行制

定）。 （牵头单位：市委宣传部，责任单位：市文化和旅游

局）

７．对首次评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、文化产业实

验园区、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、广告产业园区、动漫游

戏产业基地、数字出版基地、影视基地的入库园区，给予

５００万元一次性补助；对首次评为省级文化产业园区、省级

广告产业园区的入库园区，给予２００万元一次性补助。（牵

头单位：市委宣传部，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、市文化和

旅游局、市科技局）

８．鼓励利用已取得合法房产手续的工业厂房、历史文

化街区等存量房产兴办文化产业园区。项目竣工投用后房屋

建筑面积在１００００平方米 （含）以上、２００００平方米以下

的，给予１００万元一次性补助；２００００平方米 （含）以上、

５００００平方米以下的，给予２００万元一次性补助；５００００平

方米 （含）以上的，给予５００万元一次性补助。（牵头单位：

市委宣传部，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住房城乡

建设局、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市财政局）

９．对建筑面积在１００００平方米 （含）以上的入库园区，

引进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企业数量和租赁面积占全部入驻企

业数量和总面积６０％以上的，给予园区２００万元一次性运

营补助，分三年兑现。第一年兑现４０％，第二年兑现３０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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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年兑现３０％。（牵头单位：市委宣传部，责任单位：市

行政审批服务局、市文化和旅游局）

１０．针对文化产业园区设立亩均绩效年度补助项目。每

个园区最高补助１００万元。根据项目评审相关指标评定园区

年度亩均绩效，得分前５名的园区可获得补助资格，具体补

助金额根据立项评审相关规则计算。（牵头单位：市委宣传

部，责任单位：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市税务局、市统计局）

三、加快影视产业发展

１１．对企业的原创电视剧 （２０集及以上）在央视、省

级卫视黄金时间首播的，分别给予第一出品方一次性补助

２００万元、１００万元。获得飞天奖、金鹰奖的，每部电视剧

另补助２００万元。（牵头单位：市文化和旅游局，责任单位：

市委宣传部）

１２．对企业的原创动画片在央视、省级卫视首播的，分

别按每分钟１０００元、５００元，每部作品最高５０万元、２０万

元的标准给予第一出品方一次性补助。（牵头单位：市文化

和旅游局，责任单位：市委宣传部）

１３．对企业出品的原创电影 （单部９０分钟及以上）在

国内院线首映，按每部２０万元给予补助。票房达到１亿元

以上的，每部补助１００万元；票房达到３亿元以上的，每部

补助２００万元。获得华表奖、金鸡奖、百花奖的作品，每部

另补助２００万元。（牵头单位：市文化和旅游局，责任单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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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委宣传部）

１４．对企业的原创影视作品 （电影、电视剧、原创动画

片、纪录片）在国内网站上首播 （不包括影院、电视台已播

出的），网站收购或分账合同２００万元以上的，按照实际收

购收入的１０％给予补助，最高补助３０万元。 （牵头单位：

市文化和旅游局，责任单位：市委宣传部）

四、支持新媒体产业发展

１５．优化新媒体产业营商环境。对入驻商务楼宇，上一

年度经济总量达５０００万以上，租赁使用面积１００平方米以

上且正常运营的新媒体企业，对其必要办公用房，可连续三

年按照房租金额的５０％进行补助，三年累计补助额最高２００

万元。 （牵头单位：市委宣传部，责任单位：市委网信办、

市文化和旅游局）

１６．采取 “一事一议”方式，对重大新媒体产业项目给

予资金补助。对获得国内外重要奖项，并取得一定社会、经

济效益的新媒体作品，根据影响力给予制作单位最高１００万

元一次性补助；推进主流媒体向新媒体融合转型，在党政新

闻发布、重大政策解读方面优先与主流媒体实现全媒体对

接，对主流媒体单位给予年内最高１００万元一次性资金支

持。对业绩特别突出的单位，可连年享受支持。（牵头单位：

市委宣传部，责任单位：市委网信办、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市

税务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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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７．扶持新媒体小微企业成长。年经济总量首次突破

１００万元，且近两年经济总量增速不低于２０％的新媒体小微

企业，给予最高２０万元一次性补助。对入驻入库园区且正

常运营的新媒体小微文化企业，对其必要的办公用房，可连

续三年按房租的５０％进行补助，三年累计补助额最高５０万

元。（牵头单位：市委宣传部，责任单位：市委网信办、市

文化和旅游局、市税务局）

五、推动文化贸易创新发展

１８．被认定为年度国家、山东省文化出口重点企业、重

点项目 （所属文化企业为受益主体），分别给予国家 《文化

产品和服务出口指导目录》及 《山东省重点文化产品和服务

出口企业认定管理暂行办法》规定的相应达标创汇基准等额

人民币的补助。获得国家、省级资金补助的企业，配套补助

２０％—３０％。当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所属企业同时是

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的，不重复享受该补助。（牵头单位：

市商务局，责任单位：市委宣传部、市文化和旅游局）

１９．符合我市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指导目录 （另行制定

颁布）相应达标创汇基准，且出口金额首次突破１５万美元

的文化企业，给予６０万元一次性补助，分三年兑现。第一

年兑现５０％，第二年兑现３０％，第三年兑现２０％。 （牵头

单位：市商务局，责任单位：市委宣传部、市文化和旅游

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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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．采取 “一事一议”“一企一策”方式，对品牌效益

强、辐射带动作用大的 “请进来”和 “走出去”文化服务贸

易项目 （所属文化企业为受益主体）给予资金补助。（牵头

单位：市商务局，责任单位：市委宣传部、市文化和旅游

局）

六、提高文化金融合作效能

２１．中小微文化企业通过文化金融服务机构审批获取的

银行贷款，年贷款额不低于５０万元 （含５０万元），且单笔

贷款不超过１０００万元 （含１０００万元）的流动资金贷款，可

按年度实际支付利息和担保费用的４０％申请融资费用补助，

每个文化企业年补助额最高３０万元 （其中担保费补助额最

高５万元）。（牵头单位：市财政局，责任单位：市文化和旅

游局、市地方金融监管局）

２２．支持银行、担保、股权投资机构在文化金融服务机

构开展对中小微文化企业的债权和股权融资。按银行、担保

机构每年在文化金融服务机构为中小微文化企业提供的信贷

债务性融资业务规模的１％给予资金补助，单家银行、担保

公司年度补助金额最高５００万元。对在文化金融服务机构开

展股权投资的机构，按实际投资额的５％进行补助，单笔补

助最高５０万元，单家股权投资机构每年补助总额最高２００

万元。（牵头单位：市文化和旅游局，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、

市委宣传部、市地方金融监管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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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３．依托市新旧动能转换引导基金，组建济南市文化产

业基金，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对全市文化产业企业开展股权投

资，促进我市文化产业转型升级。 （牵头单位：市财政局，

责任单位：市委宣传部、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市地方金融监管

局）

七、激发文化旅游消费潜力

２４．鼓励建设集合文创商店、特色书店、小剧场、文化

娱乐场所等多种业态的消费集聚地。首次入选国家、省、市

级文旅消费集聚地，分别给予１００万元、５０万元、３０万元

一次性补助。（牵头单位：市文化和旅游局，责任单位：市

商务局）

２５．丰富夜间文化演出市场，优化文化旅游场所的夜间

餐饮、购物、演艺、影视等服务，鼓励建设２４小时书店。

首次入选国家、省、市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，分别给予

１００万元、５０万元、３０万元一次性补助。（牵头单位：市商

务局，责任单位：市文化和旅游局）

八、完善文化产业保障系统

２６．加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。针对服务全市文化产业的

公共服务、投融资、技术研发、产权交易、创业孵化、对外

贸易及新媒体、影视、会展等业态领域的各类服务平台，通

过项目立项评审方式，遴选服务范围广、利用效率高、服务

效能好的平台建设投资运营主体，按照不超过总投资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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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０％的比例，给予最高１００万元的补助，分三年兑现。第一

年兑现５０％，第二年兑现３０％，第三年兑现２０％。 （牵头

单位：市财政局，责任单位：市文化和旅游局）

２７．各区县政府要建立相应工作机制，加强市、区县两

级工作衔接，所需资金按照现行财政体制由市、区县共同承

担，特殊事项采用 “一事一议”方式，确保各项任务措施落

地实施。（牵头单位：市财政局，责任单位：市文化和旅游

局）

九、相关规定

（一）本措施中的文化企业是指注册地和纳税登记均在

我市的文化企业；第１１条至１４条所涉及企业必须是在山东

省备案、立项，且为第一出品方的影视文化企业。企业经济

总量以统计部门出具的数据为准。

（二）本措施所列条款，同一企业、同一项目如符合多

项扶持条件的，可重复享受。同一企业、同一项目同时符合

本措施和济南市其他鼓励扶持政策或性质相似条款的，按最

高标准给予补助，不可重复享受。

（三）本措施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３年，期满进

行绩效评估，据评估结果修订完善或续期继续施行。

（四）本措施由市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工作领

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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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市监

委，济南警备区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各民主党派市委，市工商联。

　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３日印发


